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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文件

民航华北发〔2023〕61号

关于印发《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奖励办法》
的通知

各监管局，各运输（通用）航空公司，机场公司，服务保障公

司，局机关各部门：

为规范民航华北地区安全奖励工作，激发人员保证安全的

积极性，确保华北地区民航安全稳定发展。根据《中国民用航

空安全奖励办法（试行）》和《民航安全监管部门航空安全举

报奖励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制定了《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

全奖励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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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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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航空安全管理，规范民航华北地区安全奖

励工作，激发人员保证安全的积极性，确保华北地区民航安全

稳定发展，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奖励办法（试行）》和《民

航安全监管部门航空安全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管

理局）对民航从业人员（含民航行政机关人员）和民航生产经

营单位的安全奖励。

第三条 奖励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按绩

施奖，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

第二章 安全奖励程序

第四条 本章所称“飞行人员”是指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

（以下简称民航局）颁发执照的民用航空器机长、副驾驶和飞

行机械员；“维修人员”是指持有民航局颁发执照的民用航空

器维修人员和维修放行人员。

第五条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和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由人

员所在单位总部统一向管理局申报，原则上每半年申报一次，

总部不在华北辖区的分、子公司可独立申报。人员执照的管理

单位原则上应为管理局。

第六条 奖励申报材料包括奖励申报请示、飞行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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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奖励登记表（附件 1）、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励登记表（附

件 2）、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申报统计表（附件 3）和维修人

员安全维修奖申报统计表（附件 4）。

第 七 条 管 理 局 审 核 通 过 后 ， 在 管 理 局 官 网

（http://hb.caac.gov.cn/）通知通报栏目公示申请人员名单。公

示期满 5个工作日后，向申请单位出具批复文件，发放飞行人

员奖励证书（附件 5）、维修人员奖励证书（附件 6）、奖章

等奖励物品。

第八条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由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承

办，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由管理局适航维修处承办，申报流程

详见附件 7。

第九条 飞行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给予相应安全飞行奖励：

安全飞行纪录时间 15000小时，颁发“安全飞行铜质奖章”

和证书；

安全飞行纪录时间 18000小时，颁发“安全飞行银质奖章”

和证书；

安全飞行纪录时间 22000小时，颁发“安全飞行金质奖章”

和证书（驾驶员机长时间不得少于 1/2；飞行机械员担任教员

时间不得少于 1/2）；

安全飞行纪录时间 26000小时以上，分别授予“功勋飞行

员”、“功勋机械员”奖章和称号，并颁发证书（驾驶员机长

时间不得少于 1/2；飞行机械员担任教员时间不得少于 1/2）。

本条所称“安全飞行纪录时间”实行累计计算，飞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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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发生 1起机组责任的一般征候，扣除直接责任人 900小时的

安全纪录时间；发生 1起机组责任的严重征候，扣除直接责任

人 1800小时的安全纪录时间；若发生机组责任事故，其个人

安全纪录时间清零。

第十条 维修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给予相应安全维修奖励：

安全维修纪录 7500架次，颁发“安全维修铜质奖章”；

安全维修纪录 10000架次，颁发“安全维修银质奖章”；

安全维修纪录 12500架次，颁发“安全维修金质奖章”；

安全维修纪录 15000架次以上，授予“功勋维修工程师”

奖章和称号（维修放行架次不少于 1/2）。

本条所称“安全维修纪录”实行累计计算，维修人员每发

生一起维修责任原因的差错事件，扣除直接责任人 50-500架次

的安全维修纪录（具体扣除架次数由维修人员所在单位确定）；

发生一起维修责任原因的一般征候，扣除直接责任人 1000架

次的安全维修纪录；发生一起责任原因的严重征候，扣除直接

责任人 1500架次的安全维修纪录；若发生维修责任事故，其

个人安全维修纪录清零。

第十一条 对保证飞行安全、空防安全、地面安全、突发

事件处置、应急救援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的奖励，

由相关单位向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由管理局向民航局申报。

第十二条 通报嘉奖由管理局实施，记功、授予称号的奖

励，由相关单位向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由管理局向民航局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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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全举报奖励

第十三条 本章适用于管理局对民航安全领域所有重大事

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

第十四条 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属于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民航安全监管部门没有发现，或

者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经核查属实的，给予奖

励。民航系统公务员，以及其他具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管、监

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不在奖励

之列。

第十五条 安全举报的处理按照《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

信息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安全举报的奖励按照《民航安全监管部门航空

安全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和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励证

书由管理局统一编号并备案。

第十八条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时间计算方法：

在本办法中,飞行人员安全飞行时间是指从事民用航空飞

行活动的实际累计安全飞行时间。军用和其它飞行活动安全飞

行时间可记入民航飞行人员安全飞行时间，但不进行折算。

以运输飞行小时为基本计算单位，通用飞行小时换算率为

1:2.8，每年折算后的时间最多不超过 900小时；在通用航空经

营性载客飞行时间不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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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12月 31日（含）前的军民航教学飞行小时换算率

为 1:3.2，在此之后的教学飞行时间按实际飞行时间累计，不再

折算。

凡由通用航空和航校教员转入运输航空公司的飞行人员，

其原单位安全飞行小时的折算按此办法执行。

此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本办法。

第十九条 维修人员安全维修纪录计算方法：

在本办法中,维修人员安全维修纪录是指民用航空器航线

维修工作中的实际累计安全维修架次。

以航线维修工作中的窄体机维修放行架次为基本计算单

位,宽体机维修放行架次换算率为 1:2；航线维修架次换算率为

1:0.5，航线例行维修多人同时实施的,按人均计算；工时小于 1

人工时的航线非例行维修不计入维修架次；单人对单架飞机的

航线维修工作和航线放行工作不得重复计算维修架次。通航航

线维修人员如达标也可申请，通航飞机按窄体机计算。以上均

以签署工作记录为准。

对于因维修工作记录超过存档期限而无法统计维修架次

的,按每年不超过 500架次（其中放行不超过 400架次）折算。

此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本办法。

转岗、离退人员也可申请，只计算其在一线维修工作的维

修经历，以维修工作记录为准。转岗人员由当前所在单位申请；

退休人员由退休前所在单位申请。

第二十条 申报安全奖励的单位应认真核实本单位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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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申报单位和个人出现虚报、

谎报、瞒报行为的，取消其奖励资格，三年内不得申报，并按

照诚信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申报单位和个人因严重失信行为被记入民航行业信用记

录且在有效期内的，不予以奖励。

第二十一条 各企事业单位可按照此办法制定本单位的航

空安全奖励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励登记表

2.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励登记表

3.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申报统计表

4.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申报统计表

5.飞行人员奖励证书

6.维修人员奖励证书

7.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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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励登记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 别

单 位 执照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工 种

开始飞行时间 技术标准

安全飞行小时数 机长小时数*

现飞机型 申请奖章类型

安全飞行

主要事迹

签字： 年 月 日

发生责任征

候和事故情

况

申报单位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对于飞行机械员，此栏为飞行机械员担任教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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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励登记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 别

单 位 执照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开始维修时间

航线维修架次 航线放行架次

安全维修纪录（架次） 申请奖章类型

安全维修

主要事迹

签字： 年 月 日

发生责任征

候和事故情

况

申报单位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表中航线维修架次和航线放行架次均指按规定换算率换算后的架次数。



`11`

附件 3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申报统计表

单位 序号 姓名 总时间(小时) 机长/教员时间（小时）
获奖年份

本次申报奖项 备注
获功勋 获金奖 获银奖 获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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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申报统计表

填写单位： 填写时间：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执照编号 部门 参加工作时间

开始维修

时间

航线维修

架次

航线放行

架次

（窄体）

航线放行

架次

（宽体）

是否发生过责任征候

和事故情况（如有直

接填写扣除架次）

安全维修

记录

（架次）

申请

奖章

类型

备注

注：航线维修架次换算率为1:0.5，航线例行维修多人同时实施的，按人均计算。如某航线例行维修工作2人同时实施，每人按 0.25 架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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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尺寸：243*17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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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尺寸：243*17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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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申请单位向航安办提交
请示、附件1、附件3、
飞行记录本、填写申请
人员信息后的附件5

审核
航安办将申请人员
名单在管理局官网
公示5个工作日

航安办申请出具批复
文件，将申请人员编
号并记录，将请示与
附件1、附件3留存归
档，填写附件5编号
并盖章

申请单位向航安办
申领附件5

航安办向申请单位提
供批复文件、附件
5、相应奖章物品

退回申请单位
并说明原因

通过

未通过

申请单位在审核本单位
维修人员提交的附件
2、相关维修记录后，
向维修处提交申报请
示、附件2、附件4、填
写申请人员信息后的附
件6

审核
维修处将申请人员
名单在管理局官网
公示5个工作日

维修处将申请人员编
号并记录，将申报请
示与附件2、附件4留
存归档，填写附件6
编号并盖章

申请单位向维修处
申领附件6

维修处向申请单位提
供批复文件、附件
6、相应奖章物品

退回申请单位
并说明原因

通过

未通过

飞行人员安全飞行奖申报流程

维修人员安全维修奖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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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民航局航安办。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4日印发


